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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4_BF_E6_B3_95_E8_c36_51165.htm 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

罚必须依法进行，其主要的依据是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

这部法律中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行政处罚的实施

机关，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行政处罚的程序以及法律责

任等。 （一）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种类有：（1）警

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

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

（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 行政处罚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生产经营和

财产权益。因此，设定行政处罚，必须严格按法律规定或基

于法律的授权进行。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

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

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对违法

行为已经作出了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

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

范围内规定。该法也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行政处罚设定权

作了规定。此外，还规定非法律、法规、规章不得设定行政

处罚。 （二）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及管辖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

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行政处罚由违

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



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处罚的

管辖原则有层级管辖、共同管辖和指定管辖。所谓层级管辖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共同管辖指

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对同一违法行为均享有行政处罚权

。共同管辖处理规则一般依相关机关达成协议或惯例解决，

或依“谁先查处，谁处罚”的原则进行。如仍无法消除机关

间的争议，可报请共同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管辖。 （三）行政

处罚的程序 行政处罚的程序由决定程序与执行程序两部分组

成。其中决定程序是整个行政处罚程序的关键环节。 决定程

序包括： 1简易程序。也称当场处罚程序，指国家行政机关

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处罚事项当

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处罚程序。一般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凿

，有法定依据，给予较少数额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 2一

般程序。即普通程序，是除法律特别规定应当使用简易程序

和听证程序以外，行政处罚通常应适用的程序。 3听证程序

。行政法上的听证，指行政机关为了合理有效地制作、实施

行政决定，公开举行由全部利害关系人参加地听证会。听证

程序的规定，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一个进步。行政机关作出

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

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

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